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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20）京03民初605号案件鉴定范围情况说明
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收到贵院提供的《委托评估书》[（2020）京03民初605号]、《国有土地使用书》[京顺国用（2008出）字第00018号]复印件，并于2021年1月4日收到贵院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的、鉴定申请人北京顺天仁和房地产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对〈关于（2020）京03民初605号案件情况说明〉的复函》。
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1年3月5日对鉴定对象进行现场查勘。在现场查勘过程中，我司发现鉴定对象存在以下问题：
1、 西侧地块内存在现状1幢房屋及1座信号塔；
2、 东侧地块及东南侧地块内均存在数幢房屋；
3、 当事人双方对鉴定对象红线内的土地开发程度（通路、通电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、通燃气、通热力）不能达成一致意见。
根据贵院提供的《委托评估书》[（2020）京03民初605号]：“对京顺国用（2008出）字第0018号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项下61264平方米住宅用地，扣减北侧道路被征用的占地面积6614.42平方米（具体面积以法庭调查的面积为准）、扣减已开发的四栋楼（13#、14#、15#、16#）占地面积10564.64平方米后所剩余的面积44084.94平方米，按容积率1.6计算（住宅用地），该部分土地目前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进行鉴定。”
恳请贵院对本次委托以下事项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：
1、 鉴定范围是否包含现场勘查时的地上房屋，或仅为土地使用权？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鉴定对象红线内的土地开发程度（通路、通电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、通燃气、通热力）情况。

特此说明。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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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   /  1     关于 （ 2020 ）京 03 民初 605 号 案件 鉴定范围 情况说明   北京市 第三中级 人民 法院：   我公司于 20 20 年 12 月 4 日 收到贵院 提供 的 《 委托 评估 书 》 [ （ 2020 ） 京 03 民初 605 号 ] 、 《 国有土地使用 书》 [ 京顺国用（ 2008 出）字第 00018 号 ] 复印件 ，并 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收到贵院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的 、 鉴定申 请人北京顺天仁和房地产有限公司 出具的《对〈关于（ 2020 ）京 03 民初 605 号案件情况说明〉的复函》 。   我司评估专业人员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对鉴定对象进行现场查勘。在现 场查勘过程中，我司发现鉴定对象存在以下问题：   1 、   西侧地块内存在现状 1 幢 房屋及 1 座 信号塔；   2 、   东侧地块及东南侧地块内均存在 数幢 房屋；   3 、   当事人双方对鉴定对象 红线内 的土地开发程度（通路、通电、 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、通燃气、通热力）不能达成一致意 见。   根据 贵院提供的《委托评估书》 [ （ 2020 ）京 03 民初 605 号 ] ：“ 对 京顺国用（ 2008 出）字第 0018 号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项下 61264 平方 米住宅用地，扣减北侧道路被征用的占地面积 6614.42 平方米（具体面 积以法庭调查的面积为准）、扣减已开发的四栋楼（ 13# 、 14# 、 15# 、 16# ）占地面积 10564.64 平方米后所剩余的面积 44084.94 平方米，按容 积率 1.6 计算（住宅用地），该部分土地目前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进行鉴 定 。”   恳请 贵院 对 本次委托 以下事项 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 ：  

